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39号令）等法律、法规、规章，经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批准，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五（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编    号
	地块座落
	面积（㎡）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供地条件
	规划设计要求
	起始总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加价幅度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化率
	建筑限高
	
	
	

	No.2018-C-19
	名人馆地块
	4469
	文化设施
	50年
	净地
	R≤1.8
	≤50%
	≥20%
	-
	550
	170
	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No.2018-C-21
	新丰镇226省道东侧，十总河南侧地块
	133333
	商业
	40年
	净地
	R≤1.2
	≤50%
	≥20%
	-
	16000
	4800
	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No.2018-C-22
	斗龙港生态组团庆丰路东、温泉大道南侧地块
	106626
	商业
	40年
	净地
	R≤1.0
	≤25%
	≥30%
	24米
	19993
	6000
	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No.2018-C-23
	白驹镇会师碑东侧，双龙河北路北侧地块
	16350
	商业
	40年
	净地
	R≤2.0
	≤55%
	≥15%
	-
	1006
	300
	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No.2018-C-24
	白驹镇爱民路北侧、八一路西侧地块
	21348
	商业
	40年
	净地
	R≤3.5
	≤55%
	≥20%
	-
	1602
	480
	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挂牌出让文件中约定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联合竞买的，联合各方须授权委托其中一方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13日，到盐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网上挂牌出让，通过盐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yc.com）(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1月14日9时起至2019年1月21日18时，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21日18时。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信数据库比对合格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赋予竞价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网上；地块挂牌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9时起至2019年1月23日12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上述交易起始价不包含契税、耕地占用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等政府其他部门、单位收取的规费（税）；也不包含代征部分的规、税费。
2、竞买人需全面认真阅读出让文件，了解竞买地块的规划设计要点等使用条件。受让人需执行盐城市大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对建筑方面的所有规定要求。
3、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对本公告享有最终解释权。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盐城市大丰区幸福西大街9号
联系电话：0515—83524978、18921820669
联 系 人：单先生、袁先生
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4日









